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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保护地现状

通过调查摸底，截至2024年6月，全区共建立湿地公园共计1

个，河南许昌建安饮马河省级湿地公园，批复面积311.0115公顷。

（一）主要问题

自然保护地在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等

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但也积累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存在耕地、

居住用地、建设用地等空间矛盾冲突，严重影响依法科学高效保

护管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二）自然保护地面积

1. 批复面积

以自然保护地申报和批复文件为依据进行统计，全区共1个

自然保护地，河南许昌建安饮马河省级湿地公园，总面积

311.0115公顷。

2. 矢量面积

对全区所有自然保护地边界和功能分区进行矢量落图，确定

矢量总面积311.0115公顷。

3. 净占地面积

全区自然保护地实际净占地总面积311.0115公顷。

（三）分类概述

按矢量面积计，各类自然保护地具体情况如下：

1. 自然保护区（不涉及）

2. 风景名胜区（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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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森林公园（不涉及）

4. 地质公园（不涉及）

5. 湿地公园

全区共有湿地公园1个，河南许昌建安饮马河省级湿地公园，

总面积311.0115公顷。其中：省级湿地公园1个，总面积311.0115

公顷。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作思路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完善自然保护体系、提高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

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的批复要求，积极推动我省自然保护体系建

设，科学构建自然资源、景观资源整体保护的空间体系。坚持问

题向导、目标向导，按照《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许昌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统筹协调解

决新建自然保护地存在的现实矛盾冲突问题，科学界定新建自然

保护地范围，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

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为美丽河南建设提供

生态支撑。

（二）基本原则

1. 统筹协调，妥善处理矛盾冲突。对接《河南省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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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021—2035年）》《许昌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妥善解决新建自然保护地与耕地、

城镇、矿业权、省财政地质勘察项目、人工商品林和重大项目等

存在的现实矛盾冲突。

2. 科学评估，合理调整。以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价值为基

础，进行科学评估，科学界定新建自然保护地范围，优化区域自

然资源、景观资源整体保护的空间格局。

3. 应保尽保、应划尽划。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态

廊道连通性，调入与调出相结合，将生态保护价值高的区域划入

自然保护地。

4. 延续规则，统一标准。参照并延续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规则，确保自然保护地范围优化调整工作保持标准的相对一致性。

（三）工作过程

建安区人民政府在接到《河南省林业局、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19年以来新建自然保护区范围优

化调整工作的函》（豫林函〔2024〕65号）后，高度重视此次自

然保护地的优化调整，立即开展工作，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了以

区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

建安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办公地点设在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安区分局，优化调

整具体工作由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安区分局牵头，其它相

关部门及乡镇配合，按工作要求共同完成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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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4年5月6日召开建安区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工作推进会，动

员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到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工作中来，认真分

析研判全区自然保护地现状、存在的问题及预期调整思路，为工

作开展铺平道路。

河南许昌建安饮马河省级湿地公园总面积311.0115公顷，扣

除耕地6.9374公顷，扣除居住用地0.0048公顷，扣除已发证0.9306

公顷，优化调整后总面积303.1387公顷。

三、优化调整规则

（一）主要依据

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河南省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依据《河南省林业局、河南

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19年以来新建自然

保护区范围优化调整工作的函》（豫林函〔2024〕65号）等文件。

（二）调入规则

自然保护地周边生态保护价值高、生物多样性丰富以及维持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区域，经科学评估后，应当调入自然保护地范

围。

（三）矛盾冲突处理规则

1. 耕地。在确保对生态功能不造成明显影响的前提下，可

将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连片图斑不小于5亩（山地、丘陵区可

按不小于3亩）的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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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商品林。经科学评估，可将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

内及外延连片图斑不小于15亩的成片人工商品林调出自然保护

地范围，但以下情形除外：①重要江河干流源头、两岸；②重要

湿地和水库周边；③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3. 矿业权。参照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内矿业权差别化管理通知》（自然资函〔

2020〕861号）等文件有关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要求处置。

4. 省财政地质勘察项目。已纳入省政地质勘察项目库的勘

察项目，已批准实施及正在实施的省财政地质勘察项目，已提交

成果的省财政地质勘察项目，拟出让探矿权的区块，调出自然保

护地范围。

5. 开发区和城镇村。自然保护地及外延连片图斑不小于15

亩的县级以上开发区和城镇村、人口密集的村庄，可以调出自然

保护地范围；零星分散的自然村落、居民点不予调出。

6. 项目设施用地。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已纳入城

镇开发边界的各类开发区（不包含旅游类开发区）、工厂和已建、

拟建项目设施及用地；或虽未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但涉及重大经

济和民生项目的设施及用地（线性工程除外）。

四、优化调整结果

（一）新建保护地

本次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不涉及新建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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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撤销

本次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不涉及撤销。

（三）调出和调入

1. 调出

优化调整后拟从河南许昌建安饮马河省级湿地公园调出

7.8728公顷。主要包含扣除耕地6.9374公顷，扣除居住用地0.0048

公顷，扣除已发证0.9306公顷。

2. 调入

本次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不涉及调入。

五、成效分析

（一）提升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质量

河南许昌建安饮马河省级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水域、良好的水

质、多样的湿地生境以及周边众多可以取食的农地，为迁徙鸟类

提供良好的湿地环境和丰富食源，是游禽重要的停歇栖息地和越

冬地，在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优化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

优化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地总体规模保持稳定，但空间布局有

所优化，与我区域人口分布规律、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资源禀赋

等更加契合。

（三）夯实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基础

优化调整摸清了我区自然保护地数量、结构、分布等基本情

况，全面掌握了自然保护地内人口分布、土地分类等经济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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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形成了统一完备的自然保护地基础信息数据库。优化调整后

自然保护地之间空间不再重叠，边界范围更加清晰、类型定位更

加明确、功能分区更加科学，管控规则和管理制度将更加合理、

完善，为依法、高效开展自然保护地监测、评估、考核、执法、

监管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促进构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新格局

优化调整从自然保护地内调出耕地、居住用地、已发证用地

等空间矛盾冲突，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统

筹部署、协同推进，成果无缝对接，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

优化调整前后对比表

单位：个、公顷

优化调整前 优化调整前

自然保护地类型 数量 面积 自然保护地类型 数量 面积

湿地公

园

小计
湿地公

园

小计

国家级 国家级

地方级 1 311.0115 地方级 1 303.1387

合计 1 311.0115 1 303.1387

优化调出理由说明

调出编号 调出理由 备注

WP41079TC0001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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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41079TC0002 耕地

WP41079TC0003 耕地

WP41079TC0004 耕地

WP41079TC0005 耕地

WP41079TC0006 耕地

WP41079TC0007 耕地

WP41079TC0008 耕地

WP41079TC0009 耕地

WP41079TC0010 耕地

WP41079TC0011 耕地

WP41079TC0012 耕地

WP41079TC0013 耕地

WP41079TC0014 耕地

WP41079TC0015 耕地

WP41079TC0016 村庄

WP41079TC0017 村庄

WP41079TC0018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19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0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1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2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3 其他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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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41079TC0024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5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6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7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8 其他 建设用地

WP41079TC0029 其他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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